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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分析東歐、前蘇聯、中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經驗，無論原有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階段、轉型速度如何，均是朝向資本主義轉型。經濟轉型過程中，國家角色與功能面臨極大的調整，所有權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控制權從計畫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經濟權力逐步從「公部門」轉移至「私部門」。但是，國家所面臨的不僅是經濟「轉型」，同時必須面對經濟「成長」的挑戰，比較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表現，中國是其中最突出的個案，在轉型過程中保持9%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在相同邁向資本主義的轉型路途中，為何中國經濟可以迅速成長，在尚未完全達到「原形資本主義」（prototype capitalism）之前，亦即在所有權制度、市場尚未健全之前，國家面對全球化的國際資本，如何建構有利的經濟成長環境？在邁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國家如何在經濟權力逐步轉移過程中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與功能？中國如何模仿東亞國家的「發展型國家」路徑？而這個發展型國家又具備哪些「中國特色」？

本文從吳玉山與胡永泰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是否為發展型國家的論辯作為開場白，引出對發展型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解釋的適用性。在檢閱相關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後，本文以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歷程，來反省發展型國家理論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解釋力。並藉著此例，來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並驗證其中符合與不符合傳統「發展型國家」特徵之處，藉以突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市場」關係之要素。本文希望一方面藉著理論的運用，能更清楚認識到中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之角色，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國的經驗豐富既有的理論內容與對話。

二、中國是否為「發展型國家」的論辯

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究竟為何？吳玉山與胡永泰分別從國家與市場為核心提出主張與論證。吳玉山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主因是中國採取了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因為國家介入促成經濟快速成長，減少經濟轉型的危機。胡永泰則否認中國經濟成長動力來自國家介入，他認為真正的成長動力是來自市場機制。

吳玉山從發展型國家理論觀點分析，認為在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與東亞發展模式最為接近，從東亞二次大戰之後的經驗，最可以洞悉中國未來發展，中國的制度並非朝向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趨同。
即使1992年以後，改革者也不是以私有市場經濟作為教條改革，反而是由國家扮演關鍵角色的「發展型資本主義」，逐步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國家資本主義。東亞模式是一點一滴的學習，需要改變環境，需要國家體制的最終目標是要維持相當的經濟成長、政治穩定和權力壟斷。
國家經濟官僚在經濟發展扮演關鍵角色，採取非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從經驗、嘗試錯誤中確定改革政策，他們並知道如何改革蘇聯與毛主義體系（Soviet-cum-Maoist system），主要是根據直觀與學習，即使他們沒有通盤的計畫，但是他們小心翼翼地監督、評估拆解指令經濟的每一步。
為了穩定經濟改革，在九十年中期，中國政府採取「硬著陸」的方式控制了價格，並且經濟持續穩定成長，這項成功，再次可以歸功於中國的經濟官僚，尤其是朱鎔基，朱的成就驗證了當威權政體決心發展經濟的高度經濟理性。中國共產黨的威權體制免除了選舉的監督，因此相對於社會可以保持較高的自主性，經濟官僚可以較自由地決定總體經濟政策。

吳玉山認為，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結合促成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經濟制度是指中國農村的隱藏性私有化（crypto -privatization），鄉鎮企業的集體企業雖然是混合或不清晰的所有權，產權定義不清並缺少透明度，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卻如同私有企業，因此關鍵在於這項產權安排形成了硬預算約制。中國鄉鎮企業並非國家設計的制度，反倒是地方自發創造的結果，甚至一開始不受國家支持，但是地方政府發揮了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功能。鄉鎮企業的市場環境不如國有企業，迫使鄉鎮企業面對較嚴峻的預算約制，因此運作較有效率而鄉鎮企業證明實質（de facto）的私有化，締造了中國空前的經濟成長。

胡永泰認為中國經濟成長主力的確來自鄉鎮企業，但是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受到政府壓制與排擠，這項發展成果根本無法歸因於國家的發展政策，頂多是，政府在眾多鄉鎮企業成功後，「採取」該政策。而鄉鎮企業的私有產權受到壓抑，顯示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政治必要性凌駕於經濟規範。而中國漸進的改革策略，並非官員的非意識形態現實主義，而是政府中保守、改革意見紛呈，無法定奪一方所採取的折衷策略。

胡永泰站在新古典主義學派立場，認為中國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的路徑，無異於任何原形資本主義，是走在趨同的道路上。
中國轉型成功關鍵在於「落後的優勢」，因為計畫體制不健全、國有企業規模小，多數農村並不包含在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中，因此當經濟發展階段落後的中國展開轉型之際，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得以轉移至鄉鎮企業中勞力密集的產業。
胡永泰反對，中國轉型過程驗證制度創新，並且主張東亞國家如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是同樣邁向資本主義的趨同路徑（convergence）。

但是，胡永泰認為中國仍在趨同的過程，尚未達到WTO原型經濟體（prototype WTO economy）標準，例如1.國家干預價格、2.操弄私人所有權、3.依賴資本市場來配置投資資本、4.公平合法對待國家資本、國內私人資本、外國資本。
若中國如同胡永泰所言，尚未符合資本主義規範，而是在往資本主義趨同的「過程」中，顯然中國在「未來」才會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那「現在」的中國是屬於何種經濟體制？要用何種理論詮釋「現在」中國經濟發展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

此外，吳玉山與胡永泰的論爭焦點在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發展型國家此概念是否能夠確切闡述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若是要論辯中國是否符合發展型國家，應該採用更確切的例證與時間點。

因為在吳玉山與胡永泰的文章中，分別以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為例來驗證中國經濟發展符合發展型國家脈絡或是市場邏輯。但是，這二種企業類型均屬於計畫經濟或是轉型過程的遺產，與發展型國家扶植策略性產業的模式並不相同，前者是解決過去所遺留的經濟問題，後者是創造未來的產業發展。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出自於東亞的經驗，之後被運用於拉美的比較，其背景皆非處理「轉型經濟」的問題。本文認為，以中國的經濟轉型作為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被解釋項，並非是此一理論最佳的使用方式。發展型國家的被解釋項應是「產業政策」，而國家對市場的介入則是解釋項。因此，如果真的要將此理論適用於中國，必須選定一個具備策略性產業作為被解釋項，分析在該產業形成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角色與功能。然後驗證此一現象是否存在，以及此種國家的介入是否成功。

秉此研究宗旨，本文以中國的積體電路產業為例，分析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發展型國家。如果是，是符合發展型國家的哪些要素？如果不是，是背離哪些要素？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如果在積體電路產業中所採取的發展型國家作為，究竟對於其所設定的目標是否成功？ 

三、發展型國家理論回顧

Chalmers Johnson認為，發展型國家必須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精簡的精英官僚體系，具備最佳的管理才能。這些官僚必須選定要發展的產業、選定最佳的工具來迅速發展該產業、監督被授權的策略部門競爭情形以確保經濟體質與效率。2.一個充分授權官僚有效率建構與運作的政治體系。3.國家在依循市場邏輯的前提下完善其對經濟之干預方法（the perfection of market-conforming method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4.必須有一個領航的機構，例如日本的通產省（MITI）。
Johnson認為，發展型國家具備下列的特徵，首先，具有經濟民族主義以追求國家的經濟發展；其次，有一個能夠被授權的的政治體系，而這個官僚體系被授權制訂經濟發展的戰略；第三，這個官僚體系有能力制訂、選定發展的產業、最佳的工具來發展產業；第四，通過銀行對企業挹注資源；最後，公私部門合作共同完成經濟發展的目標。所以Johnson對日本分析所建立的東亞模式濫觴中，發展型國家與市場並不是零和的遊戲，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必須符合市場的邏輯。

Peter Evans，對於公私部門合作提出「鑲嵌」（embeddedness）的概念，認為是一個公私部門之間的網絡，這是國家能力的延伸。但是國家獨立於私部門、個別企業的利益，國家具備整體發展的理性、經濟民族主義。Evans並提出，國家官僚具有一體性（coherent）來貫徹國家經濟政策。
Woo-Cummings回顧Johnson的觀點指出，發展型國家依照國家的理性制訂計畫，國家帶領經濟發展，而且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
Ziya Öniş認為策略性產業政策是發展型國家的中心要素，該策略性產業將帶動一系列的產業發展，藉此完成國家經濟長遠發展的目標。而執行該項政策，則需要特殊的政治配置，其中關鍵在於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 autonomy）與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同時具備自主性與合作，讓精英官僚、國家可以發展出獨立的國家目標，並且將這些目標轉換成有效的政策行動。

Robert Wade認為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成功原因在於「治理市場」，國家引導資本、技術進入特定的產業中。他認為「資本累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力改造與建设力量。在「治理市場」中，政策會將資源引入國家區域內的產業，並且提高國內對勞力的需求。而國家在扶植特定產業時，有時鼓勵競爭、有時阻止競爭。所以國家與市場不一定是互斥的，端看市場是否符合國家發展經濟的目標。Wade指出「治理市場」對企業而言，意味著若沒有政府的協助，企業將不會從事相同的經營計畫，因為「治理市場」而產生的與自由市場、誘發性自由市場不同的結果。也就是說，政府的介入造成了與在純粹市場中不同的誘因結構，此誘因結構又改變了企業的誘因，也因此改變了企業的行為。且Wade還把國家對市場的介入關係分為「帶領」（leading）與「跟隨」(following)兩種。他並承認國家除了制訂產業政策「帶領」私部門跟進投資外，亦有可能「跟隨」私部門投資，配合制訂產業政策。
此種見解可以說比Chalmers Johnson所說的market-conforming更進一步，更清楚地指出了國家對市場的主動和被動的扭曲介入關係，以達到其累積資本、發展該國經濟的目標。

在90年代後半經濟全球化盛行時代，東亞國家不再快速經濟成長，使得「發展型國家理論」備受挑戰。Linda Weiss此時對於發展型國家關注的焦點從政府干預與否，轉移到政府干預的效率。Weiss指出發展型國家忽略公私部門合作的重要性，提出「治理式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觀點，在國家機關與產業部門建立互賴的制度後，政府必須與私部門密切協商以制定產業政策。國家具備自主性（autonomy）未必就有了執行政策的職能（capacity），重要的是，國家還要有與社會協作（collaboration）的鑲嵌性質。
Weiss認為，全球化不會弱化國家的職能，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全球化就是國際市場的力量，以往的Johnson提出的「日本式發展型國家」（Japanese developmental model）必須在經濟全球化進行「調適」（adapt），國家必須放棄以往強制性干預政策，轉而替私部門找尋新的「策略性產業」以及更新國內基礎建設。

Wong歸結前述文獻討論整理出兩類「發展型國家」。第一類是「東亞發展型國家」（East-Asia developmental state），以Chalmers Johnson等人在80年代以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為典範的「發展型國家」；第二類是「調適型發展型國家」（adaptive-developmental state），以Weiss等人指出國家在90年代末以降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東亞國家必需重新「調適」干預經濟政策模式，更接近英美模式。此外，他也指出做為日本和韓國後進國家的中國在未來應會依循以往「發展型國家」軌跡，也就是發展模式較接近於「東亞發展型國家」。

本文認為「東亞發展型國家」與「調適型發展型國家」在「策略性產業」制訂和執行工具有下列差異，並且用以測量中國國家干預模式：

1. 制訂策略性產業政策時機：制訂產業政策時間點以往「帶領」或「跟隨」私部門投資行為，轉型為僅「跟隨」私部門投資行為而制訂產業政策。
2. 策略性產業政策工具：國家透過產業政策的稅賦優惠和補貼、優惠銀行貸款、保護市場與政府訂單協助企業來扶持產業快速發展，轉型為公私部門合作共同形成產業政策，以替私部門創造新興產業以及更新國內基礎建設。
表一、「東亞發展型國家」與「調適發展型國家」比較
	             類型
指標
	「東亞發展型國家」
	「調適型發展型國家」

	制訂策略性產業政策時機
	「帶領」與「跟隨」私部門投資
	「跟隨」私部門投資及全球化市場趨勢

	執行策略性產業政策工具
	· 稅賦優惠和補貼
· 優惠銀行貸款
· 保護市場與政府訂單

· 技術開發
	· 與私部門「共治」下共同形成產業政策

· 找尋創造新興策略性產業

· 更新國內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Chalmers Johnson,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pp.314-315. Charmers Johnson,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mings ed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 pp.38-39. Robert Wade,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y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 pp.297-299.Meredith Woo-Cummings,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mings ed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p.2. Linda Weiss, 2003,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67-269. Joseph Wong,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pp. 345-362.
四、全球半導體產業結構發展：市場因素與國家干預
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而反對該理論者，則認為東亞國家成功之因在於順應市場的經濟政策，提供了正確的經濟基礎，亦即是市場決定了經濟成果而非政府政策。

國家究竟要不要介入市場是個長久的爭論，當今世界上民族國家綜理政治事務，而市場機制決定主要經濟事務，但國家與市場並非兩個對立的場域。因此論辯焦點，不只是在國家是否要介入市場，而是國家如何或何時介入市場才是正確的評價問題。亦即，國家介入市場運作後，是否能夠達到經濟目的、是否有利經濟發展。在怎樣的情況下，政府介入市場是合適的、應該採取何種方式。然而，前述文獻中對於「市場」缺乏較為清晰的界定，往往將市場視作簡單的「供需機制」，而忽略了產業結構本身特性：包括資本、技術和國際分工使得國家干預能力和意願產生相當大差異。如Okimoto指出日本政府一向干預市場政策是積極主導產業發展和強力干預產品價格，然而當7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通產省發展半導體產業，由於此產業需大量尖端技術和巨額資金，通產省一改以往強勢主導產業發展方向作為，主要從旁鼓勵廠商進行研發。
此外，由於半導體產業具有明顯的產業週期性，因此往往在產業低谷之際，不僅需要鉅額貸款幫助企業度過難關，且還需要大量投資投入研發新技術的開發，才能幫助企業在下一輪景氣到來時搶得商機。正是由於此種產業的市場特性，因此能動員巨額資金的國家介入更具有正當性。

半導體（積體電路）產業鏈最重要三個主要製造階段分為：設計、製造（晶圓廠）
和晶片封裝測試。(如圖一所示）早期半導體產業主要採「IDM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IDM）：設計、晶圓製造和晶片封裝測試三個主要製造階段都在自家公司內完成。（如圖一）。80年代末期興起半導體「專業分工模式」，不同於IDM企業將積體電路三個主要製造階段都在自家公司內完成，「專業分工模式」是指將積體電路三個階段分割成不同「專業分工企業」營運：設計企業（Fabless）、晶圓代工企業（Foundry）、專業封裝企業。形成積體電路上下游高度整合產業鏈：IDM企業和設計企業將製造「外包」給晶圓代工企業，而封裝部分則「外包」給專業封裝企業。（見圖一）

Henderson指出上述半導體三個主要製造階段中：設計需要於資本密集和高科技人才；製造則需要資本密集、高階人才和技術勞動力；封裝測試則需要技術勞動力、非技術勞動力，資本密集則視設備自動化程度而定。其中晶圓廠被視為積體電路製造階段中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最核心部分。

 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市場因素是指「新國際分工」（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NIDL）。「新國際分工」論指出70年代起因「已工業化國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的科技發展，對於較成熟和低技術產品生產線勞動力繼續在其國內生產已不符合效益，因而產生了前往「工業化中國家」(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如東南亞等勞動力更便宜之國家投資的需求。
 半導體產業包含不同的生產環節，每個環節所需要的生產要素不同（如表二）。在「新國際分工」以及更便利的國際資訊和通訊科技之下，使得已工業化國家如美國和歐洲之半導體IDM企業，開始分割其技術較低的生產環節（如封裝廠測試）投資到勞動成本較低的工業化中國家，如韓國、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其中馬來西亞更一度成為全世界最密集封裝基地。

全球半導體產業結構發展另一個趨勢被認為與國家干預密切相關，繼日本之後的後進國家如台灣和南韓為「追趕」（catch-up）落後腳步，扮演「發展型國家」策略以建設晶圓廠為主要目標。韓國選擇「IDM模式」，政府支持三大財閥（Samsung Hyundai GoldStar）研發和生產記憶體；台灣則由政府主資先後成立聯電和台積電發展「專業分工模式」，以政府主導的「晶圓代工企業」帶動上游設計企業和下游專業封裝企業發展。

圖一 半導體產業整合與分工趨勢
          IDM模式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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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專業分工模式(1990年代之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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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順教，《高科技產業經濟分析》，.頁35-38。
       表二、半導體主要製造階段對生產要素需求

	  生產要素需求

製造階段
	資本密集
	 高科技
	技術勞動力
	非技術勞動力

	設計
	+
	+
	-
	-

	製造
	+
	+
	+
	-

	封裝測試*
	+/-*
	-
	+
	+


*視設備自動化程度而定

＋:高度需要

－:低度需要

 資料來源：Hender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 Tech Production, p.32
上述文獻回顧，旨在點出對於各國策略性產業發展的解釋有著理論上的辯論，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又是深深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但各國的例子顯示國家也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本文所要驗證的假設就是：近年在中國尤其是以長江三角洲一帶興起的半導體產業發展，主要是由於國際市場的「新國際分工」造成的，或是由於中國政府所實行之「發展型國家」策略所致?中國政府所實行的「發展型國家」與其他既有的「發展型國家」有何異同？以中國半導體業興起為例，國家與市場的互動為何？ 
五、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發展：外資投資

    中國半導體產業自2000年以降迅速發展與外資半導體企業積極投資密切相關，從1999年以降外資企業一共在全中國投資了15座晶圓廠和13座家封裝廠，其中僅有Hynix不具台資背景。其中長江三角洲，包含江蘇（蘇州、無錫和常州）、上海和浙江（寧波）三省市，是外資企業投資中國半導體產業投資最密集地區。就長三角晶圓廠的分佈而言，1994年起，外資企業在此建立了12座晶圓廠：6座位於上海，1座位於蘇州，3座位於無錫，1座位於常州以及1座位於寧波。就全國封裝廠分佈而言，長三角也是最密集地區，共有9家外資半導體企業在此封裝廠。表三列出到2005年為止，外資半導體企業在中國各地的大型投資項目。

表三、到2005年為止外資半導體企業在中國大型投資項目***
	  企業
	註冊國
	投資地點
	投資項目
	主業務
	投資時間

	Motorola 
	美國
	天津
	IDM*
	IDM 封裝廠
	1992

	金科星朋
	新加坡
	上海#
	封裝廠
	專業封裝
	1994

	Samsung
	韓國
	蘇州#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1994-2003

	Renesas
	日本
	蘇州#和北京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1997-2001

	Intel
	美國
	上海#和成都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1999-2004

	STM
	義大利與法國
	深圳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1999

	AMD
	美國
	蘇州#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1999-2001

	華潤上華**
	開曼群島
	無錫
	1座6吋；1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1999

	宏力**
	開曼群島
	上海#
	1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2000

	珠海南科**
	未知
	珠海
	1座6吋晶圓廠、封裝廠
	晶圓代工和專業封裝
	2000

	中芯**
	開曼群島
	上海#
	3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和專業封裝
	2000-2004

	
	
	成都
	封裝廠
	
	

	
	
	北京
	1座12吋廠
	
	

	
	
	天津
	1座8吋晶圓廠
	
	

	威宇**
	未知
	上海#
	封裝廠
	專業封裝
	2001

	和艦**
	維京群島
	蘇州#
	1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2001

	Philips
	荷蘭
	蘇州#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2001

	NS
	美國
	蘇州#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2002

	台積電
	台灣
	上海#
	1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2002

	中緯**
	開曼群島
	寧波#
	1座6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2003

	新進**
	開曼群島
	上海#
	1座6吋晶圓廠
	IDM和晶圓代工
	2003

	Infineon
	德國
	蘇州#
	封裝廠
	IDM 封裝廠
	2003

	Amkor
	韓國
	上海#
	封裝廠
	專業封裝
	2004

	Hynix
	韓國
	無錫#
	1座8吋晶圓廠
	IDM
	2004

	納科**
	開曼群島
	常州#
	1座8吋晶圓廠
	晶圓代工
	2004

	長三角總計
	12座晶圓廠

	 總計
	15座晶圓廠


  *   IDM廠中的八吋晶圓廠2003年已售於中芯

  **  台資背景企業：按照本文對於「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雖註冊在避稅天堂，但

實際上資本、科技和管理權力都控制在台灣企業家手中，故本文稱之為台資背景企業

*** 大型投資項目：5000萬美元以上且已量產者

  #   位於長江三角州
資料來源：涂志豪，「上游零組件到下游液晶顯示器、電腦組裝一氣呵成 蘇州產業供應鏈 掌控長三角咽喉」；蘇州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網站<http://www.sicia.cn/6hyzc/hyml.htm>；水清木華研究中心，《2005年中國半導體產業研究報告》頁24-27。

  

六、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政府角色

（一）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

中國懷有以高科技產業振興國家經濟的思想，希冀藉由高科技產業拉近與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落差，利用科技發展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以經濟動力創造國家的競爭優勢。

中國國務院於2000年6月24日頒布「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十八號文件），前言指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憑藉其科技優勢，利用科技創新即將出現重大突破的歷史機遇，迅速搶佔二十一世紀的科技制高點；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調整戰略，加速科技發展，力爭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處於主動地位。……以信息科技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突飛猛進，以信息產業發展水平為主要特徵的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信息技術和信息網絡的結合運用，孕育了大量的新興產業。」

十八號文件第二條指出，「鼓勵國內企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努力開拓兩個市場。經過5到10年的努力，國產軟體產品能夠滿足國內市場大部分需求，並有大量出口：國產集成電路產品能夠滿足國內市場大部分需求，並有一定數量的出口，同時進一步縮小與發達國家在開發和生產技術上的差距。」

中國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科學技術部，也提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憑藉科技優勢，利用科技創新即將出現重大突破的歷史機遇，迅速搶佔二十一世紀的科技高制高點，這場新的國際較量中，科技競爭力將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要要因素……」。其中發展的重要技術與產業包含的積體電路等。

上述這些證據顯示，以中國中央政府為代表的國家(state)，對於發展半導體產業懷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動機，尤其是將中國發展半導體業放在國際舞台上作為與他國做國家實力的一種競爭。

（二）國家之關鍵策略性產業政策與理性計畫
半導體產業不僅是中國達成經濟民族主義的工具，也是中國政府理性評估後選定的的關鍵策略性產業，政府有意識、有計畫扶植半導體產業發展。我們可以從「十八號文」和「十五計畫」等文件中以及政府官員談話中看出：
「信息產業作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是21世紀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我國信息業的持續、高速發展，加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信息安全實力，大大提高了國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能力。……集成電路是電子信息業的基礎與核心，是國家現代化與信息化建設的先導與支柱產業；但另一方面國內集成電路產業又如此弱小，嚴重制約了整體產業對核心技術與知識產權的掌握與發展的主動權，必須千方百計加以解決。」
（中國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司長張琪談話）
「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作為信息
產業的核心和國民經濟信息化的基礎，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高度重視。我國擁有發展軟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最重要的人力和智力，在面對加入WTO的形式下，通過制訂鼓勵政策，加快軟體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是一項緊迫而長期的任務，意義十分重大。」
（十八號文件）
「通過政策引導、鼓勵資金、人才等資源投向軟體和集成電路產業，進一步促進我國信息產業快速發展，力爭到2010年使我國軟體產業研究開發和生產能力達到或接近國際水平，並使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成為世界主要開發和生產基地之一。」
（十八號文件）
上述證據清楚顯示中國國家在發展半導體業上的國家理性計畫，以及將此視為具戰略意義的關鍵性產業。「十五計畫」的半導體產業具體規劃包括：「集成電路 “十五”專項規劃思路」和「集成電路產業"十五"規劃要點」都明確指出發展半導體專業分工企業和半導體產品發展目標。如設計企業工藝發展目標為0.18-0.25；晶圓製造部分鎖定建設2-3條6寸、3-5條8寸（0.18-0.35微米工藝）、12英寸（0.13-0.18微米工藝）；封裝部分則規劃5-6家有年封裝5億-10億塊能力；產品部分則發展：涉及國防和國民經濟安全積體電路、微處理器、I C卡晶片、移動通信電積體電路路、多媒體積體電路。（如表四）其中吸引台資和台資背景晶圓廠以及台灣技術人才前往中國設廠被認為是2000年前後中央政府半導體產業政策最重要目標。

除此之外，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更在2006年1月提出重大科技政策宣示「創新型國家」。中國政府將在未來不滿足國外先進技術轉移而是應開發包括積體電路在內的自有核心技術，使得中國資訊電子產業技術能進入先進國家之林。
為配合「創新型國家」，信息產業部也在同年2月將以史無前例大筆資金500億元人民幣支持中國國內有自有智慧財產權積體電路設計企業。

表四、「十五計畫」中「集成電路」產業規劃項目
	指標
	規劃

	設計能力
	1. 以加強集成電路設計為重點。集成電路設計要與整機開發相結合，積極支援有條件的整機企業建立集成電路設計中心，設計開發市場較大的整機產品所需的各種專用集成電路和系統級晶片。
2. 產品的技術水平達到0.18~0.25微米。
 

	晶圓製造
	1. 建設2-3條6英寸晶片生產線，擴大市場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能力；
2. 建設3-5條8英寸晶片生產線,形成0.18-0.35微米技術產品的生產加工能力； 
3. 建設1-2條12英寸晶片生產線，形成0.13-0.18微米技術產品的生產加工能力
4. 8英寸 0.25微米技術要成為產業的主流生產技術。


	封裝
	5-6家集成電路封裝廠進行技術改造，使每家封裝廠達到年封裝電路5億-10億塊的能力。


	設備產業
	支撐業中為8英寸0.25微米生產線配套的設備有所突破,量大面廣的材料要實現大生產。


	產品
	1. 涉及國防重點工程和國民經濟安全的關鍵專用集成電路基本立足國內。
2. 處理器：微處理器CPU,：微控制器(MPU (MCU)、數位信號處理器(DSP) 

3. I C卡晶片,包括電話卡、身份證卡、社保卡晶片等。
4. 移動通信電路,包括射頻(R F)電路、基帶處理電路、電源管理電路等。
5. 多媒體：,包括VCD、DVD、DTV/HDTV、數碼相機、數位音響等使用的關鍵晶片。



資料來源：「集成電路產業"十五"規劃要點」；「集成電路 “十五”專項規劃思路」 

（三）中央政府政策工具
中央政府最重要半導體產業政策工具有四：
(1)激勵政策：
「十八號文」最重要激勵是「第41條」內銷增值稅由17%降至6%，超過6%的部分即徵即退；對於半導體設計產業，增值稅超。過3%即可即徵即退。
中芯執行長張汝京便指出，中芯最大的競爭優勢在於低賦稅優惠，在中國境內生產，可以免去6%的進口稅、退回11%內銷增值稅，上海市政府會再退回1.5%的增值稅，因此中芯僅需繳交4.5%的產品增值稅。
且雖然「十八號文」在2004年被美國認為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要求的「國民待遇原則相違背」的壓力下，於2005年4月正式終止，但中國中央政府隨即又在2005年3月起頒佈《集成電路產業研究與開發 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132號文」），以補貼半導體企業的研發基金替代「十八號文」內銷增值稅優惠。

(2) 市場保護：主要是指制訂WAPI 和TDSCDMA特殊規格以保護國內市場

a. WAPI：2003年五月，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與國際協定不同的特殊無線區域網路規格WAPI，導致為了中國市場必須另行創造特殊的產品規格，這項規範影響了晶圓、無線網卡、電腦、印表機等電子資訊產品。中國在賦稅之外，另以產品規格綁住了國外廠商進入的腳步，若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依循中國自訂的模式，無法以現有的國際規格直接進入中國市場。此外，中國政府為了取得關鍵技術，選定23家中國企業，要求外資廠商與之合作生產，並轉移智慧財產權給予這些中國競爭對手。

b. TDSCDMA：TD-SCDMA（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是由中國信息產業部支持所屬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大唐電信集團）自1997年開發通信標準並成為中國自訂的手機3G標準，並且在2000年5月和2001年3月，分別被ITU和3GP接受。就半導體產業而言，由於TD-SCDMA標準是中國自行設計和制訂，加上受中國政府保護成為中國電信營運商必需採用標準之一，因此TD-SCDMA規格手機所需積體電路也必需中國廠商設計和製造，這提供了中國半導體企業相當大市場。據估計2006-2010年中國將會銷售近1億台TD-CDMA手機。而擁有技術專利的大唐集團在政府部門協助下成立TD-SCDMA產業聯盟，將手機製造企業、積體電路企業和設備營運商結合成為產業鏈。

(3) 協助上市：2004年中國證監會要求香港證交所就大型新股上市豁免營利規定，協助中芯在港上市。
原本，企業在香港上市，必須前三年至少盈利五千萬港元，但是半導體產業投入資本額高，回收期限拉長無法符合先前盈利規定，香港證交所在收到中央證監會的指示後，隨即進行修改協助中芯順利上市。上述是中央政府所採取明顯扶植半導體業中之中芯及其他中國企業的具體作為和措施。

(4) 協助貸款：2005年3月，中芯國際為從美國應用材料公司進口設備擴充北京12英寸晶片廠的計劃。 向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7.69億美元目，卻被美國國會無限期擱置。中國中央政府為協助中芯脫離此一困境，透過四家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以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給予聯貸6億美元協助中芯購買設備。

圖二 中國大陸2006-2010年 TD-SCDMA用戶數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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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5-2006年TD-SCDMA發展趨勢研究報告簡介」，水清木華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pday.com.cn/research/2005/558_TDSCDMA.htm>

（四）. 地方政府的政策規劃與工具
(1.) 名義上政策規劃與工具

在「十八號文」後，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並沒有真正宣示哪一個地區將積體電路產業發展重點區域，唯一可被視為積體電路產業發展區域相關規劃是科技部所公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化基地」：以北京、上海、無錫、杭州、成都、西安和深圳七個地區作為發展積體電路設計產業重點區域。因此在「十八號文」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一如以往中國地方政府競相發展局面，其中被信產部專家認為最有實力是政治中心的北京、經濟中心的上海以及最早開放外資的深圳，北京和上海兩地優勢在於在2000年已經分別擁有相當規模國營晶圓廠：北京有首鋼日電（6吋晶圓廠）；國家「九五計畫」投資的上海華虹NEC（8吋）、上海先進（6吋）。

作為長三角發展半導體產業最有實力的上海是全國最早（2000年10月）頒佈地方的策略性產業的目標和政策工具，包括《浦東新區財政扶持張江高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00年10月)和《關於本市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産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2000年12月）。其中提到上海準備在浦東新區中的張江高科技園區爲面積達22平方公里的微電子産業基地，並且計劃在2001-2005年間期間吸引積體電路産業投資150億美元，建成並投産10~15條8~12英寸積體電路生產線及配套封裝、測試和設計公司。就政策優惠內容而言，提供了設計製造和封裝企業貸款和貼息、政府跟進投資、財政補貼和土地廠房、基礎設施使用優惠和專業人才優惠（見表五）。為與上海競爭，北京在2001年2月年出臺了「S＋1」政策（S代表上海，上海給半導體企業多少貸款補貼利息，北京就再多貼1個百分點）；而深圳為抗衡北京則在2001年3月推出「B＋1」政策，（B代表北京，北京給半導體企業多少貸款補貼利息，深圳就再多貼1個百分點）
。
  相較於上海和北京地方政府雄心壯志，蘇州除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化基地」榜上無名不被中央政府視作半導體產業重點區域外，在2000-2002年間始終沒有頒佈類似上海的政策執行細則。直至晶圓廠和艦科技已於2001年投資設廠後的2003-2004年才陸續頒佈：《關於蘇州工業園區鼓勵軟體和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發展的實施細則》（2003年1月）；《關於實施蘇州市建設國際新興科技城市十大工程的通知》；（2003年10月）《關於促進軟體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04年1月），且優惠政策鎖定在設計企業。（見表五）
表五、上海和蘇州半導體產業優惠政策比較

	  地區

項目
	上 海
	蘇 州

	頒佈時間
	2000年
	2002-2004年

	政策目標
	2001-2005年間期間吸引積體電路産業投資150億美元，建成並投産10~15條8~12英寸積體電路生產線及配套封裝、測試和設計公司
	1. 吸引一到兩條積體電路製造線
2. 2005 年以前引進培育 100 家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品牌與市場佔有率的積體電路設計設計企業及其研發機構

	主要優惠對象
	積體電路設計、製造和封裝企業
	積體電路設計企業

	政策手段
	
	

	特殊稅賦優惠和補貼


	1. 對自行生産的積體電路産品，其三年內實現的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可分別補貼4％、5％和7％，其後二年可減半補貼。上述補貼的10％納入科技發展基金。0.25毫米八吋集成電路的房屋稅補貼50%
2. 積體電路投資特定專案享有土地優惠價
3. 經營期十年以上集成電路企業，緩交土地使用費出讓金
4. 免收該自來水、煤氣增容費和供配電貼費；並免收購置生産經營用房的交易手續費和産權登記費
	1. 積體電路設計企業享受獲利年度起所得稅「兩年全免；三年減半」的優惠政策。
2. 被認定為省級高新技術企業的，第三年至第五年，根據企業當年實現並實際入庫的企業所得稅園區本級地方留成部分予以補助，之後五年減半補助。
3. 對積體電路設計銷售收入超過5000萬元或1億元以上的企業，由軟體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分別一次性給予50萬元和100萬元的獎勵
4. 積體電路設計企業可享受辦公、生產用房兩年的免房租。

	企業貸款和貼息

	對積體電路生產案建設期間貸款1%貸款利息補貼
	無

	專業人才優惠
	對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積體電路設計或軟體設計人員的獎勵，免征個人所得稅。
	園區軟體企業工作的積體電路專業管理人員，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個人所得稅累計繳納滿5年時，其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園在其購房時財政給予一次性返回補貼。


上海資料來源：《關於本市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産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浦東新區財政扶持張江高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蘇州資料來源：《關於促進軟體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蘇州工業園區鼓勵軟體和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發展的實施細則》；《關於實施蘇州市建設國際新興科技城市十大工程的通知》
(2).地方政府政策工具實際執行
上海市政府給予特定企業的優惠遠大於其政策規定。如中芯第一期投資14.76億美元，上海實業為中芯最大股東佔12%股份。此外，上海四家銀行二次提供聯貸給中芯：2001年12月提供第一次貸款10億美元，2004年1月18日提供第二次貸款2.85億美元。借貸過程，皆有上海市政府向銀行打包票以協助中芯取得貸款。
對於力挺的宏力、泰隆半導體，上海市政府也都大力協助取得資金。
上海市政府承諾對新建的積體電路晶片生產線專案，提供1個百分點的貸款貼息。
土地價格優惠亦復如此。在中芯投資過程中，認為土地價格過於昂貴，原本堅持不調降土地價格的上海市政府，為了扶植半導體產業只好降低價格，浦東區政府將原本一平方公尺45美元的價格，降到15美元。
為了吸引廣達電腦於上海松江設廠，開發區政府也配合將土地加格壓低到吳江市的水準。
 而上海市政府也定期與中芯和宏力半導體業者的主管開會，協助解決建廠過程的問題，顯示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密切的合作。
此外，在2001年半導體產業景氣低迷之際，上海市政府將金額龐大的上海市社會保障卡的訂單都給了華虹NEC。
 就台積電個案，上海市政府、松江市政府、小昆山鎮政府，以主管工業區的上海副市長蔣以任為首，組成帶領工作小組，全力以一條鞭的方式統籌台積電的投資案，為台積電規劃設立松江科技園區、出口加工區，並將上海徐家匯的輕軌拉至松江；而為了吸引台積電前往設廠，國務委員吳儀於2002年三、四月間南下上海，為台積電拍板定案二十四小時的通關政策。

 相對而言，蘇州給予半導體企業優惠不見於官方政策宣示更多是私下「非正式協議」，如給予個別廠商特殊土地優惠政策且不限於半導體廠商。如蘇州工業園區在2001年為了吸引和艦半導體進駐，免費提供40公頃的土地，並給予十年公司所得稅減半的優惠，甚至雙方並達成台積電不得在園區內設廠的非正式協議。
 此外，外資IDM企業其中除了Intel之外，幾乎都選擇蘇州作為投資地點，共計投資超過30億美元封裝廠，這也與蘇州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和人力資本優勢遠勝過上海有關。
不過，這些作為未必可視做對策略性產業的特殊扶持手段，因為這些優惠並未真正形成具體政策，政策目標也並不清楚。此外，研究指出蘇州在90年代後半以降即慣以土地價格作為手段，吸引外資資訊電子企業投資，官員主要主要目在於衝刺經濟發展，而未必在於扶持特定產業。

七、評估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成果

第一個指標是半導體產業整體規模：在「九五計畫」開始的1996年，中國半導體產業產值僅3.9億美元，僅佔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僅約0.3%；而在「十五計畫」開始的2001年，由於國家投資的華虹NEC等半導體企業都已開始量產，中國半導體產業產值躍升到25億美元，佔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約1.65%；2005年，受惠於中芯等外資半導體企業湧入中國並已開始量產，中國半導體產業產值迅速躍升到92.7億美元，佔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達到4.1%，使得中國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半導體產業國家。（表六）此外，中國半導體各個產業鏈包括：設計、晶圓代工和封裝（包含IDM封裝部門和專業封裝企業）也都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但與台灣相比仍有一段差距。在2004年中國設計產業總產值為10.1億美元，佔全球設計業比例為3%，台灣則佔26.6%；中國晶圓代工產業總產值為22.4億美元，佔全球比重晶圓代工企業為12.3%，排名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排名第一的台灣（全球佔有率68.8%）；而中國半導體封裝部分產值達35億美元，約佔全球半導體封裝業總產值兩成，而台灣封裝業則佔全球24.4%。（見表七）
第二個指標是產業鏈中個別企業表現，就晶圓製造企業的生產規模：與2002年相比，中國半導體企業中只有上海先進和中芯進入全球晶圓代工業前十位（排第七和第八），且規模遠小於台積電和聯電，也就是當時沒有一家中國半導體企業可以在世界半導體業界真正具有帶領地位。而2005年，中國排名位於長江三角洲五家半導體製造企業中芯、華虹NEC、宏力半導體、和艦和上海先進都進入全球晶圓代工業前十一位。長江三角洲最大也是中國最大半導體製造企業中芯其2005年營收為11.7億美元，規模約為排名第二的聯電的40%，躍升為全球晶圓代工廠第三位；上海的國營晶圓代工廠華虹NEC營收為3.05億美元，居全球晶圓代工廠第九位；
蘇州的和艦科技營收為2.7億美元，居全球晶圓代工廠第十位。
（見表八）如前所述，中芯和華虹快速成長都與中央和上海市政府大力扶持有關中芯主要獲得是多次貸款，華虹則有則有政府給予的訂單。因此，我們可以說，就這兩家晶圓代工企業而言，中國國家扶持可以說是相當成功。
另外就封裝企業規模而言，雖然封裝廠並非是中國半導體產業政策刻意扶持目標，但由於中國地方政府競相提供廉價土地吸引外資IDM企業以及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上海和蘇州吸引了Intel、Philips、Samsung、Renesas、NS、AMD和Infineon等國際IDM大廠投資設立封裝廠。但這主要應歸功於市場。（如表三和表九）
第三個指標是企業效率，上海的中芯自2002年量產以來只有在2004年的九個月有獲利，其餘時間皆處於虧損。以2005年為例全年虧損1.1億美元，而同一時間台積電獲利10.3億美元，聯電獲利3.84億美元，新加坡特許半導體獲利2500萬美元。
業界認為中芯問題出在於，中芯高利潤訂單比例小、產品單價低，而導致高利潤訂單較少，原因是工藝和良率不如與台積電和聯電。
至於規模較小的華虹NEC和和艦自2004年以降皆反而處於營利狀況。
表六、1996-2005年中國與全球半導體企業總產值 （單位 億美元）
	
	1996年
	2001年
	2005年

	中國
	3.9 
	25.1 
	92.7 

	全球
	1310.0 
	1520.0 
	2274.0 

	中國比重
	0.30%
	1.65%
	4.08%


資料來源：《中國IT產業地圖2004-2005》；;陳梧桐，《大陸電子產業研究－IC產業篇》，（新竹縣：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2001）。 
表七、2004年全球與兩岸半導體產業鏈規模（單位 億美元）
	
	產值
	佔全球比例

	
	中國
	台灣
	全球
	中國
	台灣

	設計企業
	10.1
	88.2
	332.0
	3.0%
	26.6%

	晶圓代工企業
	22.4*
	124.6
	181.1
	12.3%
	68.8%

	封裝企業
	35.0**
	41.0***
	168.0
	20.1%
	24.4%


資料來源：《中國IT產業地圖2004-2005》；“Foundry revenue fell in 2005, Gartner reports” (May 2006) <http://www.Electronicsweeklycom/Articles/Article.aspx?liArticleID=38081&>；”Industry Data,” (2006) FSA website<http://www.fsa.org/resources/industrydata/forecasts.asp>；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2005半導體工業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2005年）。
*22.4億美元為中國半導體製造企業總產值，其中晶圓代工約占95%以上
**包含IDM封裝部門以及專業封裝企業，中國以前者為主
***包含IDM封裝部門以及專業封裝企業，台灣以後者為主

表八、全球十大晶圓代工廠排名2002-2005（單位：億美元）
	企 業
	2002年
	排名
	2005年
	排名

	台積電
	46.55
	1
	82.20
	1

	聯電
	21.54
	2
	28.20
	2

	中芯*
	0.85
	8
	11.71
	3

	Chartered
	4.85
	3
	11.32
	4

	IBM
	NA
	8.32
	5

	MagnaChip
	NA
	3.96
	6

	世界先進
	NA
	3.54
	7

	Donbu/Anam
	2.60
	4
	3.47
	8

	華虹NEC*
	NA
	3.05
	9

	和艦科技*
	NA
	 2.70**
	10

	上海先進*
	1.60
	5
	2.40
	11

	X-Fab
	1.25
	6
	

	Jazz
	0.90
	7
	


資料來源：許瑞益，《全球晶圓代工市場探索》（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2004年），頁12-13; “Foundry revenue fell in 2005, Gartner reports” (May 2006) <http://www.Electronicsweekly com/Articles/Article.aspx?liArticleID=38081& >；「2005年度中國十大半導體企業及最具成長性企業」，中國半導體行業網，<http://www.csia.net.cn/News_Print.asp?NewsID
=129>。
*中國晶圓代工廠

**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統計，和艦2005年銷售額為21.7億人民幣（約為2.7億美元），應可 排入全球第十大專業晶圓代工廠
八、理論反省：代結論
本文在回顧了「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概念後，也檢驗了中國長三角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經驗。本段將根據既有理論的模型，來，嘗試回答究竟中國長三角半導體發展經驗，究竟是否符合「發展型國家」理論所述而應歸功於國家的介入，還是實際上應拜國際市場分工所賜。此外，究竟中國國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為，與其他發展型國家有何不同？本段將從「發展型國家」、「半導體產業國際分工」兩個角度，分別整理本文之發現。
（1） 中國國家在半導體業興起過程中的角色是否符合「東亞發展型國家」與「調適型發展型國家」？本段分別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與其他發展型國家的比較三個角度來整理本文的觀察：
1.「中央政府」的角色：
(1)「十八號文」是否引導外資投資：
   中國最重要半導體產業政策「十八號文」頒佈時間為2000年，與之同時，並且將吸引台資晶圓廠作為最重要目標。而台資背景的中芯和宏力也在同一時間決定投資中國，其後包括和艦、台積電、新進等晶圓廠也是受到「十八號文」激勵。（見表九）然而，實際上中芯與宏力計畫投資中國市場實際上早在2000年前即已開始，直到2000年才算成熟。就此而言，並不能說這兩個晶圓代工廠的投資是「十八號文」頒佈的結果，但「十八號文」出台與此二廠投資到位同時發生，卻可以看成國家跟隨市場再予加碼的動作。因此，中國在制訂半導體策略性產業政策得時機上，「十八號文」的出台是一種符合「跟隨」的策略。不僅如此，是在「十八號文」出台後，才吸引了更多高階的外資投資「晶圓代工廠」，導致在長江三角洲形成了群聚的產業鏈。
(2) 透過稅賦優惠和補貼、金融體系貸款和保護市場協助企業
   中央政府的稅賦優惠和補貼而言，「十八號文」被認為最重要條文即給予在中國生產半導體企業內銷增值稅6%優惠，此一政策激勵了大批外資半導體企業企業前往投資，這被認為是2000年以降中國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成功關鍵。此外，「十八號文」在2005年廢止後，中央政府即頒佈「132號文」，以補貼企業研發基金方式替代取消稅賦優惠。就金融體系貸款，2005年中芯在受到美國國會反對下無法取得貸款，中央政府隨即伸出援手透過國營金融機構給予6億美元貸款；就保護市場而言，中央政府透過制訂WAPI和TD-SCDMA自有標準，企圖透過保護市場協助國內半導體企業取得市場。這些也符合「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傳統作為。
2. 「地方政府」的角色
(1).上海

a..地方產業政策引導外資投資：
上海市產業政策頒佈時間同時或是早於外資半導體廠投資時間。上海市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包括《關於本市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産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和《浦東新區財政扶持張江高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都在2000年頒佈，而台資背景的中芯和宏力也在同一時間決定投資上海。雖然看不出兩者明確的因果關係，但可以確定的是，上海和張江在此之前都從來沒有將集成電路作為其策略性產業發展的目標，因此不能說這些地方文件造成中芯與宏力的投資。然而，在這些地方性文件發佈之後，台積電到上海松江的投資則可被視為受到上海市的半導體產業政策的激勵。（見表九）
b. 透過稅賦優惠和補貼、金融體系貸款和保護市場協助企業：
   就稅賦優惠和補貼而言，除了中央給予「十八號文」內銷增值稅優惠外，上海於2000年頒佈上述兩項半導體產業政策，其中給予上海半導體企業投產內五年給予補貼：三年內補貼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可分別補貼4％、5％和7％，其後二年減半補貼。就金融體系貸款，上海市政府除了對所有積體電路生產企業建設期間貸款1%貸款利息補貼外，中芯還獲得上海市政府也兩次貸款。此外，上海市政府更將社保IC卡訂單獨家給上海國營晶圓廠華虹NEC，是華虹NEC得以營運非常重要關鍵。

就上述兩項地方政策而言，上海市可以說符合傳統「東亞發展型國家」中所說國家「跟隨」但仍具有「特殊取向扶助性」的產業政策。此外，雖然並沒有真正扮演「領導」角色而更多是「跟隨」市場與企業投資，但上海市政府明確強勢的作為也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對中芯的投資與扶持更是顯示其欲扮演強勢扶持角色的意圖。除此之外，上海將中芯推出海外上市，欲向國際爭取市場，這也是主動迎合全球化的作為，
(2).蘇州

   a. 地方產業政策與外資投資缺乏關連性：
蘇州產業政策頒佈時間晚於於外資半導體廠投資時間，且政策內容與所吸引外資項目沒有關連性。蘇州頒佈半導體產業政策時間包括《關於蘇州工業園區鼓勵軟體和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發展的實施細則》（2003年）；《關於實施蘇州市建設國際新興科技城市十大工程的通知》；（2003年）《關於促進軟體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04年）時間上都晚於外資投資。這些政策2003-2004年才陸續頒佈，而外資半導體企業投資時間而除了2003年的Infineon投資案外，都集中在1999-2002年。（Samsung-1994、AMD-1999、和艦-2001、Philips-2001、NS-2002、Infineon-2003，如表九）本文認為蘇州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基本上偏重於優惠積體電路設計企業，而蘇州所吸引的外資卻又以封裝企業為主，兩者缺乏關連性。且其實際上土地優惠並非針對半導體產業。因此，蘇州在制訂策略性產業政策部分是不符合「東亞發展型國家」。
b. 透過稅賦優惠和補貼、金融體系貸款和保護市場協助企業

     如前所述，蘇州吸引外資半導體廠投資主要關鍵是勞動力、土地成本等「非正式協議」，而這些優惠條件並不侷限半導體企業，因此不能視作策略性產業政策工具。此外，蘇州地方政府也沒有透過金融體系貸款、保護市場和訂單協助；也沒有為半導體產業創造新興市場和從事半導體產業基礎建設。蘇州執行策略性產業政策工具是沒有太多「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影子，更不用說「調適型發展型國家」。

3. 與既有「發展型國家」的比較
整體而言，就「東亞發展型國家」與「調適發展型國家」的比較而言，以長三角為例，中國在半導體產業更像是舊型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其主要政策手段還是以賦稅優惠、銀行貸款、保護市場為主。從Weiss的理論反省來看，中國應該要小心重蹈原來「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一些覆轍，也就是因為國家不當投資所衍生的金融或其他經濟痼疾。最近復旦大學教授陳進在漢芯一號上的造假事件就是一件值得警惕的案例。

而中國與半導體產業中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也有若干不同之處。首先，中國並沒有以國家的力量投入技術研發，沒有成立國家或地方的技術研發單位。而主要是以資金和市場的手段扶植在國內設廠的相關企業。從這點來說，可以說是其政策工具還不如若干其他半導體產業中的發展型國家，或是說是一個較弱的「東亞發展型國家」。

中國與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發展型國家」比較而言，第二個不同的是，這些東亞國家都是扶植國內企業成為其關鍵產業，而中國則是吸引（主要是具有台資背景的）外資成為其發展關鍵產業的主力。當然，上海政府對中芯的投資持股，以及中國銀行屢次對中芯的聯貸，使中芯雖然名目上有外資成分，但幾乎也成了中國的本土企業。也許從這個意義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中國原來的晶圓製造技術水準並不高，也缺乏相關產業群聚，中國政府藉助外資來帶動產業群聚以及技術提昇的用意，是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比較沒有採取的作法，但也很有效地為中國在長三角創造了良好的半導體產業環境。

（2） 半導體產業「新國際分工」：市場的力量
如前所述，半導體產業「新國際分工」趨勢是IDM企業將「封裝廠」遷移到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至於資本需求較高的「製造」及「人才」需求較高的「設計」，未必會有移出現象。由此觀點視之，發現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還是有相當一部份是受制於「新國際分工」。如前所述，以長江三角洲為例，20件大型半導體投資案中（見表三），7家屬於IDM企業封裝廠（Intel、Samsung、AMD、Reneas、Philips、AMD、NS），且除Intel外全部集中於勞動力和土地較便宜的蘇州。這就印證了我們前述文獻探討中強調存在於市場因素對於半導體產業作用。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2000年開始，到中國投資的已經不再只有封裝廠，而開始有高階製成的「晶圓代工」，且在長三角就有四家。不僅如此，還因此形成了相對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形成了某種群聚效應。這些恐怕不再能用市場邏輯來解釋。雖然起到關鍵作用的「十八號文件」已經失效，但可以說完成了其歷史階段性任務。以台資背景為主的晶圓代工製造廠有可能逐漸形成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規模，替中國培養人才，將中國的半導體製成帶上一個新的台階。中國已經逐漸在半導體生產上邁出了步伐，並吸引了國際相關投資，也開始參與了國際競爭。除了具有台資背景的晶圓代工外，韓國的Hynix也於2004年開始在長三角的無錫投資，也可視為產業群聚作用的發酵。
至於在2005年之後，中國政府是否仍將循著舊式「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角色，抑或脫胎成為新的「調適型發展型國家」角色，或者長三角產業群聚是否能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繼續擴大規模效應，則已超出本文範圍，尚須進一步研究判斷。
               表九、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上海和蘇州）產業政策頒佈與外資投資時間表（1999-2004）
	時間
	中央政府政策
	上海
	蘇州

	
	
	頒佈政策
	外資投資
	政策
	外資投資

	1999年
	
	
	Intel、新科金朋
	
	Samsung、
AMD & Reneas

	2000年
	「十八號文」
	《關於本市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産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浦東新區財政扶持張江高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中芯、宏力
	
	

	2001年
	「十五計畫」集成電路部分
	
	威宇
	
	和艦、Philips

	2002年
	
	
	台積電
	
	NS

	2003年
	
	
	新進
	《關於蘇州工業園區鼓勵軟體和積體電路設計企業發展的實施細則；《關於實施蘇州市建 設國際新興科技城市十大工程的通知》
	Infineon

	2004年
	
	
	Amkor
	《關於本市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産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
	


資料來源：同表三、四和五
封裝廠





製造部門





設計部門





晶圓代工





專業封裝企業





專業設計企業




































































� Yu-Shan Wu, 2003, ”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mus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another cas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39, No.2, pp.26-27.


� Wu, 2003, p.33. Wu, Yu-Shan, 2002/2003, ”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s and Studies, Vol.38, No.4/ Vol.39, No.1, p.138. 


� Wu, 2002/2003, pp.111-112.


� Wu, 2002/2003, p.129.


� Wu, 2002/2003, pp.121-126.


� W.T. Woo, 2003, ”A united front for the common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 cas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39, No.2, pp.10-19.


� Woo, W.T., 1999,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 The China Journal, No.41, pp.115-137. Woo, W.T., 2001, ”Recent claims of China’s economic exceptionalism: Reflection inspired by WTO accession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2/3, pp.107-36.


� J. D. Sachs & W.T. Woo, 1994 ,“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No.18, pp.101-103. W.T. Woo et. al. 1997, “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past succes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W.T. Woo et. al. 1997, Economic in Transition Comparing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 Cambridge: MIT Press, pp.20-26.


� Woo, 2001, pp.110-111.


� Woo, 2001, p.109. 


� Chalmers Johnson,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14-315. Charmers Johnson,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mings ed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T.: Ithaca, pp.38-39.


� Peter Evans& James Rauch “Bureaucracy and Growth: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Weberian’ State Stru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5) (October, 1999), pp.748-765


� Meredith Woo-Cummings,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mings ed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2.


� Ziya Onis, 1991, “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pp.109-126.


� Robert Wade,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y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297-299.


� Linda Weiss & John M. Hobson, 1995,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239-244. Linda Weiss,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48-49.


� Linda Weiss, 2003,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67-269.


� Joseph Wong,“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2004a): 345-362.


� Robert Gilpin, 2001,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63-168, pp.137-121.


� 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56-58.


� 本研究所定義晶圓廠是指國際主流的6吋以上晶圓廠，且已經進入量產階段者。


� Clair Brown& Greg Linden “Offshor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5 Brookings Trade Forum on offshoring White-Collar Work (July 2005),pp1-33; Jan Mazurek, Making microchips : policy,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ambridge, Mass. ; London : MIT Press, 1999）


� Jeffrey Hender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 Tech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27-48.


� Folker Fröbel,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Jeffrey Hender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 Tech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154-165.


� Mathews and Cho Tiger technology: the creation of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9-70.


� 本文所稱「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外國直接投資企業」（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其定義必須符合：1.外資企業主要資本必須從東道國（被投資國）之外國家的公司而來，因此在東道國的外資企業和母國投資者在股權上是「母子公司關係」。2.外國投資者必須控制外資企業資本、科技和管理權力，以便經營企業和進入東道國市場。此外若一企業對外投資超過兩國以上以上亦可稱作多國企業。John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Global Economy (Wokingham: Addison-Wesley, 1992 ),pp.3-6.


� 中國國務院，2000，「關於印發『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十八號文件）」。


� 中國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科技部，2001/05/18，「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科技教育發展專項規劃（科技發展規劃）」科技部網站<� HYPERLINK "http://www.most.gov.cn/gwcx/kjghyjh/t20031209_8323.htm" ��http://www.most.gov.cn/gwcx/kjghyjh/t20031209_8323.htm�。>


� 張琪，2003，「蓬勃發展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在2003年集成電路行業峰會上的報告」，信息產業部網站<http://www.mii.gov.cn/mii/hygl/2003-05-2602.htm>。


� 中國大陸稱「資訊」為「信息」。


� 「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前言。


� 同上，第1條。


�「台資晶片業跨海西進」，《財經雜誌》（2002年2月18日）<http://big5.huaxia.com/


zt/sw/05-018/2005/00301484.html>；Thomas Howell et al, China’s Emerging Semiconductor Industry：The impact of China’s Preferential Value-Added Tax on Current Investment Trend, Prepared by Dewey Ballantine LLP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2003. 


�胡錦濤：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6年1月）<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69/49171/4012810.html>


� 「5年發貸500億 我信息產業發展再獲新動力 」新華網（2006年2月9日）


�「集成電路 “十五”專項規劃思路」中國集成電路網 <http://www.chinaicip.com/policy/01-11-07-465.htm>


� 「集成電路產業"十五"規劃要點」中國集成電路網<http://www.chinaicip.com/policy/02-01-18-915.htm>


�「集成電路產業"十五"規劃要點」


� 「集成電路 “十五”專項規劃思路」


� 「集成電路產業『十五』規劃要點」


� 中國國務院，2000，「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第5條、第41條。


� 涂智豪，2001/08/15，「張汝京：與台積、聯電對抗，就靠低稅賦」，工商時報。涂志豪，「半導體稅負優惠，大陸口惠而已」，工商時報（2002/11/08）。


�「中美就中國集成電路產品問題達成最終諒解」，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it /2004-09/25/content_2020453.htm>（20040925）；「政策新桃換舊符芯片退稅落幕」中國半導體行業網<http://www.csia.net.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722>。


� SIA Annual Report(2003 & 2004), <http://www.semichips.org/iss_world.cfm>


�「第三代移動通信TD-SCDMA研究開發和產業化」，信息產業部網站<http://www.mii.gov.cn/art


/2005/12/30/art_60_4168.html> ；呂懿慧「中國大陸3G進展及影響分析」，《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95年1月號（2006）；「2005-2006年TD-SCDMA發展趨勢研究報告簡介」，水清木華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pday.com.cn/research/2005/558_TDSCDMA.htm>


� 白德華，2004/01/28，「大型新股在港上市，豁免盈利紀錄」，工商時報。


�李冰心，「美貸款遇阻 中芯國際在國內貸款6億美元」，上海青年報(2005年05月10日) 


�「上海北京分搶江山」科技在線網站 <http://std.xjtu.edu.cn/xinxi/show.php?id=5724> (2002-07-17) ；陳鋼 、「京滬深三地爭寵 集成電路研發中心"胎動"」慧聰網<http://info.ec.hc360.com/2005/01/25181855974.shtml> 2005年1月25日


�劉豔、張路，「明日『芯』世界  」enet 網<http://www.ciweekly.com/article/2003/1121


/A20031121273323.shtml>2003-11-24


� 李道成，「上海市政府加碼投資台資半導體廠」，工商時報（2002/07/06）：「中芯國際與中國四家銀行簽署2.85億美元貸款協議」<http://www.smics.com/website/cnVersion/Press_Center


/pressRelease.jsp>，中芯國際網站（2004年1月）。


� 上海市政府允諾協調銀行團5.85%的低利貸款，市政府並補貼1%的利息。宏力與中資銀行融資8.3億美元，過程長達一年，最後於上海市政府強力介入後拍板定案。王克敬，「泰隆半導體，上海紮根」，工商時報（2001/07/23）。李道成，「中資融貸8.3億美元敲定 宏力八吋晶圓 年底前投產」，工商時報（2002/08/29）。


� 李道成，2001/12/31，「大陸中央、地方齊力發展高新產業」，工商時報。


� 李道成，2001/01/31，「大陸吸引台商設廠，土地價格戰愈降愈低」，工商時報。李道成，2001/12/31，「大陸中央、地方期力發展高新產業」，工商時報。


� 吳江自2000年起，為了吸引大型電子產業進駐，將每畝工業用地降到三萬元。李道成，2001/01/31，「大陸吸引台商設廠，土地價格戰愈降愈低」，工商時報。


� 涂志豪，，「泰隆停工，妨礙大陸同儕籌資」，工商時報(2003/07/29)；李道成，，「三方和解，泰隆案撤銷起訴」，工商時報(2003/10/09)。


� 王綽中，「大陸半導體產業，陷入空前困境」，工商時報(2001/11/05)。


� 徐秀美，「松江後來居上，贏得台積電落戶」，工商時報(2002/08/31)。


� 林正峰，「化身和艦聯電八吋廠蘇州打樁」，工商時報(2002/04/02)。


�「政府競爭帶來社會繁榮：蘇州異軍突起 大上海正在失去吸引力？」（2003-07-07）；


� 徐斯儉和呂爾浩 《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一個類型分析》（台北市東吳大學：台灣政治學會2003年會學術研討會，2003年12月)。


� “Foundry revenue fell in 2005" Gartner reports” electronicsweekly (May 2006) <http://www.electronicsweekly.com/Articles/Article.aspx?liArticleID=38081&PrinterFriendly=true>


� 「2005年度中國十大半導體企業及最具成長性企業」，中國半導體行業網http://www.csia.net.cn/News_Print.asp?NewsID=129


�電子時報(2006/4)<http://tech.digitimes.com.tw/ShowNews.aspx?CatId=347&zNotesDocId=


E693457087B51BFE4825714F00627512>


�「連續6季虧損中芯再獲6億美元貸款」中國半導體行業網（2006年4月29日）<http://www.csia.net.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0025>





2
1

